
如何理解人大釋法的全面性與主動性

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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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
辱
華
的
根
源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
一○四條的解釋已獲得通過。此次釋法明確
了第一○四條規定的含義，有助於澄清並解
決有關宣誓風波引發的法律爭議，更好地規
範本地法定公職人員的宣誓就職行為。對此
香港主流民意普遍認為本次釋法具有充分的
法理和法律依據，對於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
權威，維護香港法治秩序，意義重大。然而
極端 「港獨」勢力對釋法氣急敗壞，橫加指
責。還有少數人質疑人大為什麼可以主動釋
法，批評主動釋法損害香港司法獨立。為以
正視聽，本文擬從法理角度闡述人大釋法的
全面性和主動性。

符合立法原意

香港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第一款是這樣規
定的，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此款非常清晰地表明，人
大常委會享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它也表明，
人大常委會釋法權具有全面性及可以主動行
使。

結合本款及第一五八條的後續的其他條
款來看，不能得出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受到
限制的結論。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並不以
任何機構或個人建議其作出解釋為前提，也
不以是否進入法院司法程式為前提。對此香
港終審法院判詞已明確承認。在吳嘉玲案之
後的劉港榕訴入境處處長一案中，終審法院

的判決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並不
限於在訴訟中提請解釋的情況。判決指出：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一般權力解釋基本法。這
權力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
第四款。在該條例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包括屬於國家法律的
基本法。這權力亦包含在基本法第一五八條
第一款裏。第一五八條第一款所賦予解釋權
的形式是全面及無限制的。它不受第一五八
條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約束或限制，亦不限於
解釋免除條款。終審法院在二○○一年七月
二十日莊豐源案的判決中亦認為：人大常委
會根據第一五八條第一款詮釋基本法的權力
擴展至基本法中的所有條款，而且並非只限
制於第一五八條第三款所指的範圍以外的條
款。本港頗有影響的法律教授佳日思也認為
，人大常委會擁有訴訟以外的一般解釋權。

如果我們檢視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的數個
文本草案，可以發現，前後的文本草案對於
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的許可權範圍是反覆修
改的，但是同樣可以發現 「基本法的解釋權
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這一
內容始終作為第一款沒有變化。起草委員們
為什麼對於這樣的規定均無異議？根本原因
在於根據中國憲法，人大常委會是解釋憲法
和法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是
主權者，擁有憲法和法律的解釋權。規定基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具有主權宣
誓的意義，意味着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部分

。由此可見，人大常委會對整部基本法的所
有條文均有解釋權，毫無疑問這符合立法原
意。

主權者的權力

進一步需要探討的是人大常委會可否主
動行使這種解釋權？人大常委會是最高國家
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它對香港基本法的解
釋權既是基本法規定的，也是憲法賦予的，
是一種主權者的權力。在一般情形下，人大
常委會有權自行啟動解釋權，這是它作為國
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的憲制地位所決
定。這種立法解釋的主動性和司法解釋的被
動性存在明顯的分野。關於這一點，需要看
到，自回歸以來，人大常委會有四次解釋基
本法，都不是根據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第三款
的規定，經終審法院提請而啟動的。

本港有法律界人士總是主張人大對基本

法的解釋權是被動的，只要香港的法院不提
請釋法，人大就不能釋法，並因此質疑居港
權案件中特首提請釋法的程式正當性問題，
這次也反對在法院已經受理有關爭議後，人
大主動釋法。這是一種試圖以法院受理案件
為由來限制人大釋法權的錯誤觀點。其實第
一五八條第三款限制的是法院，而不是人大
常委會。從第一款含義看，它包含一是人大
常委會有權對基本法的所有條文作出解釋，
不限於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和中央與特區關
係的條款；二是不論需要解釋的事項是否涉
及訴訟案件，人大都可以釋法；三是它可以
依據終審法院的請求釋法，也可以按照有權
提出解釋議案的機構的請求來釋法，它還可
以自己主動釋法。

有人根據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第三款規定
，認為人大常委會不能在司法機關介入前主
動釋法，也不能在法院沒有提請情況下主動
釋法，也不能在法院作出判決之前主動釋法
。這種論調千方百計要把法院行使獨立司法
權和人大釋法對立起來，要以法院司法權來
限制人大釋法權，不僅不符法理邏輯，也無
法律依據。第三款規定的情形可以理解為該
條款情況下的人大解釋是在終審法院提請之
後才啟動，但絲毫不能排除人大常委會解釋
權啟動具有主動性這個特點。因為法理上第
一五八條第三款並不能代替、更不能否定第
一款的規定，那種割裂法律規定的完整含義
，有取有捨、為我所用的做法顯然不對。

從憲法對人大常委會的定位及人大常委
會的憲制權力、憲制責任來理解，人大常委
會行使其法定職權並無所謂 「主動」或 「被
動」。從宏觀上說，人大常委會依據憲法和
法律行使權力都具有主動性，比如它可以 「
主動」立法，也可以 「主動」釋法，還可以
「主動」監督，以履行它的憲制責任。從微

觀上說，它的工作程式，在一定意義上職權
行使具有 「被動」性，因為它以集體方式行
使權力，必須通過開會（召開常委會會議）
，不經過開會審議、討論和表決，無法作出
任何決定。而開會議決的議案（如法律案、
法律解釋案、決定案、決議案及人事任免案
等）都是由法定的有權主體提出，沒有主體
提出議案，在程式上就不可能作出決定。所
以，就具體的議決事項來看，它的職權行使
也可以說是 「被動」的。

但即便如此，根據人大常委會的《議事
規則》，委員長會議、人大各專門委員會、
常委會組成人員十人以上聯名者以及國務院
等，可以提出屬於人大常委會職權範圍內的
議案。前述這些提案主體除國務院外，它們
在性質上仍然是隸屬於人大常委會的主體，
如果是這些主體提出議案並被列入常委會會
議議程，人大常委會就此作出決定或決議，
就不能說這是 「被動」的。本次釋法，就是
委員長會議提出的解釋議案。可見，人大主
動釋法合法有據，不容置疑。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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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勝出 世界不會被􀎠顛覆􀎡
特朗普勝出，出任美國新一屆總統，這

一大選結果讓不少人大跌眼鏡。選舉前，被
媒體稱作 「瘋子」的特朗普給人以非傳統精
英的形象。選舉過程中，特朗普時不時口出
狂言，他的治國理念有違傳統，要當美國總
統有太多被人詬病之處。但民意並沒有被媒
體左右，依照美國的選舉規則，他贏得了這
場大選， 「意外」地勝出了。

沒有放棄美國價值

特朗普選舉人票節節上升時，全球股市
各個市場不斷掉頭往下探底，黃金價格上揚
，被看作市場對特朗普引領美國不看好。西
方主流媒體大多認為，特朗普當選，將衝擊
和改變現有全球秩序。我認為，這不過是西
方評論家們的偏見，就像整個選舉過程中美
國媒體的偏執表現一樣。特朗普率領的美國
還是美國。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
夫曾發表文章指：我們或許即將面臨一起類

似的轉折性事件：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那
將標誌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全球事務中擔
當核心角色的時代就要終結。其結果將不是
形成新秩序，而是出現危險的失序。

特朗普總統將衝擊世界秩序，帶來 「失
序世界」，這可能是這個世界大多數精英評
論員的擔憂。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也曾撰
文分析， 「任何事都可以談判」是特朗普最
喜歡說的話。他沒有連貫一致的行事風格，
先堅持極端立場然後加以改進。若特朗普當
選總統，他將宣布放棄巴黎氣候協議，試圖
沿美國和墨西哥邊境興建高牆，遣返非法移
民，提高貿易壁壘。美國同中國的商業關係
也會變得緊張。而特朗普有關聯盟夥伴關係
、核威懾以及與亞洲貿易關係的輕蔑論述，
同美國的長期領導權也相悖。特朗普的亞洲
政策將使盟友疏遠，使美國孤立，並使地區
權力鬥爭加劇。

精英們所指是特朗普在不少場合的表示
，是他在選舉過程中展示的領導美國可能的
政策，由此就得到他將搞亂世界秩序的結論

有點武斷。特朗普參選總統的目的究竟是什
麼？弄清他的初心才能看出未來美國的走勢。

特朗普在選舉時出了一本闡述自己政治
理 念 的 書 《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其中談到他
出選總統目的。特朗普認為，美國停滯不前
，已經不偉大了，所以他要出來競選，讓美
國重回偉大。讓美國繼續成為一個偉大的國
家，在世界上保持其偉大的特點。由此，首
先可以認為，特朗普並沒有放棄美國價值。
美國重新強大，目的是什麼？絕不會關起門

來自成一體，不就是要維護美國的世界秩序
嗎？

不否認，特朗普有很多狂言，也有商人
的很多過失，但人們通過媒體對他的 「瘋子
」形象了解，並不是他的全部。看過特朗普
大女兒伊萬卡在大選前介紹他父親的演講，
女兒口中的父親，那些點點滴滴的故事，都
看出特朗普極具人性的一面。選舉語言有的
時候真的不可信。

改變 「文人當道」 傳統

在當選後發表感言時，我們可以看到特
朗普並沒有口出狂言，卻很理性地表示，我
們會與其他所有國家和人群尋求共同利益，
而非敵意，尋求合作而非衝突。他還表示，
當我們把美國的利益置於首位的同時，也會
公平對待每一個人。特朗普強調的還是美國
的平等價值，他沒有也不會拋棄一切另走一
路。美國不會因為特朗普退出舞台，世界也
不會因為特朗普受衝擊。

另一面，我們看到，從克林頓、奧巴馬
，哪怕是之前的小布什，美國總統都是文人
當道、治國。對美國這個強國來說，文人無
法在世界上有影響力，亦招來俄羅斯領導人
普京的鄙視。特朗普做總統，普京伸出橄欖
枝，發賀電希望雙方為使俄美關係走出危機
，共同展開工作，又期望特朗普的當選能夠
為兩國建設對話的橋樑。特朗普當選，莫斯
科股市造好。

還有，特朗普這位大亨走進白宮，絕不
會真禁止伊斯蘭教徒入境，也不會輕易按下
發射導彈彈頭的按鈕。美國有一套優秀而成
熟的憲法制度，總統也要受國會、司法、輿
論、智囊團隊等的制約，受美國民意和其他
權力機構的制約。北京智庫安邦資訊創始人
陳功就多次提出，總統沒有壓倒性優勢，美
國總統想出彩，就得幹大事，幹大事就得靠
法律，法律掌握在國會。因此，未來美國的
重權主要控制在議員手中。特朗普很多怪招
政策，都需要國會的意見。短期內顛覆美國
，顛覆世界都是不現實的。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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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人大釋法規定，
基本法一○四條所列公職
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
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的
法律承諾，具有法律約束
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
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
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
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
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人大釋法是 「港獨」照妖鏡，可以將
形形色色的 「港獨」面目清晰照出。

人大釋法規定，宣誓人故意宣讀
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
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也屬於
拒絕宣誓，所作宣誓無效，宣誓人即
喪失就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

不久前某些候任議員在就職宣誓
時的惡劣表現，性質嚴重、影響惡劣
。其中，游蕙禎、梁頌恆宣誓時展示
「港獨」橫額，公然以 「支那」及粗

言侮辱國家、民族及全球華人。劉小
麗先故意宣讀所謂 「開創民主自決之
路」的誓言，然後以極慢速度讀出應
讀誓詞，宣誓翌日她又在社交平台撰
文稱她是為傳達 「宣誓是虛偽的」。
羅冠聰宣誓前稱 「我絕不會效忠於殘
殺人民政權」，讀出誓詞後再高呼 「
權力歸於人民，暴政必亡」。人大釋
法將此四人的 「港獨」面目清晰照出
，意味着此四人應喪失議席。對此，
連立場趨向反對派的港大法律學院講
師張達明都認為， 「青年新政」梁頌
恆和游蕙禎、香港眾志羅冠聰，以及
劉小麗的議席，絕對有可能在釋法後
失去。

釋法對其他宣誓時 「玩嘢」及 「
加料」的反對派議員，也具有約束力
和警告性。宣誓就職儀式上，近半數

反對派議員，包括本土自決
或 「港獨」分子，均有在宣
誓時舉黃傘、撕道具、擊鼓
、拉布，宣誓變宣 「獨」。
梁國雄在誓詞中宣揚 「人民
自主自決」並舉雨傘。朱凱
廸宣誓時大叫 「民主自決，
暴政必亡」。鄭松泰宣誓時
高叫 「全民制憲、重新立約
」。張超雄宣誓時撕毀 「8

．31決定」。陳志全宣誓時高呼 「我
要真普選」等口號。邵家臻宣誓時敲
打、搖鈴，大叫 「雨傘運動，敗而不
潰，對抗極權」。黃碧雲宣誓時高叫
撤回 「8．31決定」。姚松炎亦在誓
詞中 「加料」。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書長李飛表明，除了公然煽動「港獨」
和 「建國」， 「散布香港民族自決之
類的主張，本質上也是 『港獨』」。
一些反對派議員隨時受到法律追究。

釋法規定： 「宣誓人作虛假宣誓
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
，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有關規定不
僅堵截梁頌恆、游蕙禎、劉小麗等 「
港獨」分子進入議會，亦會影響到一
些已宣誓進入議會的議員日後在議事
廳的行為，若有議員在議會內有涉 「
港獨」行為，就不能再以議員議事
有豁免作保護，會被追究發假誓刑
責，法院審訊時會以釋法的內容作
參考。

釋法規定，基本法第一○四條規
定的誓詞，既是該條規定的宣誓必須
包含的法定內容，也是參選或者出任
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因
此，對任何形式的 「港獨」活動，特
區政府必須依法懲處。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
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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